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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改《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第3.1.4条的通知

日期： 2015­1­9

各会员单位：

为进一步增强市场流动性，满足投资者交易需求，经中国证监会批准，本所决定对跟踪跨境指数的交易型开放式基金和投资境外市场的上市开放式基

金竞价交易实行当日回转交易，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将《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第3.1.4条修改为：

“3.1.4  投资者买入的证券，在交收前不得卖出，但实行回转交易的除外。

证券的回转交易，是指投资者买入的证券，经确认成交后，在交收完成前全部或部分卖出。

债券、债券交易型开放式基金、黄金交易型开放式基金、上市交易的货币市场基金、跨境交易型开放式基金、跨境上市开放式基金竞价交易实行当日

回转交易，B股实行次交易日起回转交易。

前款所述的跨境交易型开放式基金和跨境上市开放式基金仅限于所跟踪指数成份证券或投资标的实施当日回转交易的开放式基金。

经证监会批准，本所可以调整实行回转交易的证券品种和回转方式。”

二、截至本通知发布之日，可实施当日回转交易的跨境交易型开放式基金和跨境上市开放式基金名单详见附件。

三、本通知自2015年1月19日起正式施行。本所其他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请各会员单位做好技术实施等相关准备工作。

特此通知

 

附件：《实施当日回转交易的跨境交易型开放式基金和跨境上市开放式基金名单》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5年1月9日   

 

附件：

 

实施当日回转交易的跨境交易型开放式基金和

跨境上市开放式基金名单

截至本通知发布之日，深市可实施当日回转交易的跨境交易型开放式基金和跨境上市开放式基金名单如下：

序号 证券代码 基金简称

1 159920 恒生ETF

2 160125 南方中国

3 160416 华安石油

4 160717 恒生H股

5 160719 嘉实黄金

6 161116 易基黄金

7 161210 国投新兴

8 161714 招商金砖

9 161815 银华通胀

10 162411 华宝油气

11 164701 添富贵金

12 164815 工银资源

13 165510 信诚四国

14 165513 信诚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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